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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04        证券简称：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23-028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接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279号】（以下称“《关注函》”），公

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各方对关注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核查，现就

函中所提出的问题，本公司作出回复如下： 

2023 年 8月 29日，你公司披露《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拟

以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74,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6.75 元，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4,995 万元。你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6月

27 日上市，2023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5.88 万元，同比下

滑 34.68%，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3.69 亿元。我部对此

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 

问题一、请结合你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及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未来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本次利润分配前后公司现金流情况等，说明本次利润分配方

案与你公司业绩的匹配性，是否符合你公司发展战略，是否会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并结合你公司主要股东的持股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向主要股东输送利益情形。 

 

回复： 

一、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及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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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业务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产定购”的模式进行采购计划安排。采购部内部通过合理分工，

形成多个小组，分别对应原辅材料（化工原材料、包装材料)、非生产类物资、制剂加

工、工程外包、工程物资及能源外包、行政后勤物资等不同类别的采购，相关所需物

资均由采购部统一集中采购。公司制定了《采购管理制度》《原材料质量管理制度》《原

材料入库操作程序》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供应商选择、采购成本及采购产品质量进

行严格控制和规范。公司对采购流程实施信息化管理，以确保采购的高效率、及时性

及可追溯。 

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商名录，按照供应的物资类别将供应商进行分类管理。具体

采购时，采购部门根据采购要求在合格供应商名录中筛选最符合本次采购要求的供应

商。公司此后会对合格供应商进行定期评审，并结合质量、交货、售后服务等因素对

供应商名录进行动态管理。 

2、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针对国际、国内销售特点安排具体生产计划。 

国际方面，首先由销售部与下游客户针对其下一年度的产品需求计划进行沟通，

并根据市场研判情况和需求反馈情况制定《国际市场年度销售计划》；国内方面，由于

农药使用受到各地气候影响较大，销售部根据多年的生产销售经验、未来市场预判等

预估需求量，随行就市制定《国内市场年度销售计划》；上述两个计划最终合并为全公

司的《年度销售计划》。 

生产部根据《年度销售计划》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公司根据客户订单情况和公

司排产现状，确定次月生产计划，编制《月度生产计划表》。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 

“直销”的客户主要为下游的国内外大中型农药生产厂商以及农药贸易企业。其

中，下游农药生产厂商将原药进行加工、复配、分装后销售给下级经销零售商或者终

端用户，农药贸易企业主要将产品销售给国内外的农药生产厂商（主要为国外农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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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厂商)。 

“经销”模式下的客户为公司授权的农药贸易公司，该类客户先从公司购入产品，

然后再销售给国内小型或特定的农药生产厂商。公司“直销”和“经销”模式下的产

品定价机制均为根据市场情况随行就市。 

公司的业务拓展渠道以国内外展会推广为主，主动拜访、老客户转介绍、传媒广

告等方式为辅。公司主要销售模式图如下： 

 

4、结算模式 

国内客户结算主要有：①款到发货；②货到付款；③信用结算；④预付一定比例

款项后发货。公司对于初次合作、合作较少或者单笔订单金额较小的客户，一般选择

款到发货或货到付款；对于较为熟悉且合作稳定的客户，可以选择信用结算。通常情

况下，公司会依据客户评级分类给予 3-6 个月不等的信用期。 

国外客户结算方面：公司与新客户通常会选择 L/C（信用证）或预付一定款项后

发货模式，以保证货款的安全。针对建立业务时间较长且合作稳定的客户，公司对其

进行资信评价后，按照评价结果选择 D/A（承兑交单)、O/A（信用期付款）、D/P（付

款交单）等模式结算，并依据客户评级分类给予 3-6个月不等的信用期。 

（二）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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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专业从事农药原药、中间体、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农药定点生产企业，拥有完整的农药研发、生产与销售产业链，具备农药中

间体、原药和制剂一体化生产能力。公司是国内琥珀酸脱氢酶抑制剂（SDHI）、三氯甲

基硫类杀菌剂、联苯肼类杀螨剂、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2020年、2021年及 2022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44,588.90万元、64,654.71

万元和 65,720.42 万元；2020 至 2022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21.41%。

202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243.1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07%；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5.8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4.68%。 

2023 年上半年公司的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主要原因如下：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向境外主要客户 UPL 实现销售收入及毛利分别为 8,314.91

万元及 2,802.42 万元；2023 年上半年，根据 UPL 的采购计划和供应链安排，其尚未

对公司开展大规模采购；截至《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签署日，公司已就联苯肼酯、萎锈灵、克菌丹及灭菌丹等产品与 UPL深度洽谈中。 

此外，在 2019 年 12月至 2022 年 12 月中国健康保卫战期间，化工企业生产所需

的原料、中间体以及原药的生产和供应出现短缺，价格不断上涨，因此全球农化公司、

贸易公司等恐慌性地提前进行大量采购，使得最终用户、渠道商、经销商等都有大量

库存且无法在当年完全消化，导致 2023 年上半年客户采购量有所减少。 

2022 年 12 月之后，企业生产逐步恢复正常，原材料和产品价格有所回落。之前

客户高价购买的库存，遇到逐渐下跌的市场价格，导致库存的清理困难。 

原料价格和产品的价格虽然都有回落，但是并非同频。原料价格下跌的速度和幅

度滞后于农化产品销售价格的下跌，导致生产厂家毛利率降低。公司后期已通过分批

采购形式，在保证生产稳定的前提下逐步降低采购成本。 

上述大环境导致农化市场竞争加剧，目前逐渐趋于缓和。公司部分产品价格已出

现止跌反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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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情况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上半年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季度平均值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216,598,731.90 504,578,819.06 505,738,927.91 393,948,945.53 115,776,101.74  

收到的税费返还 13,008,950.15 23,274,722.81 27,453,475.84 16,432,950.36  5,726,435.6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425,412.11 2,814,225.94 6,648,635.42 4,834,413.05  1,123,049.0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1,033,094.16 530,667,767.81 539,841,039.17 415,216,308.94 122,625,586.4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114,019,271.27 314,942,660.48 267,053,797.69 246,956,151.64  67,355,134.3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44,420,496.42 72,235,174.44 66,295,357.48 47,902,071.33  16,489,507.12  

支付的各项税费 6,983,504.62 12,902,902.80 21,531,281.14 7,175,171.17  3,470,918.5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4,113,471.05 35,024,262.05 33,042,670.48 35,213,708.40  8,385,293.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9,536,743.36 435,104,999.77 387,923,106.79 337,247,102.54  95,700,853.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1,496,350.80 95,562,768.04 151,917,932.38 77,969,206.40  26,924,732.69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平均每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 现 金 为

115,776,101.74 元，平均每季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分别为 67,355,134.36 元、16,489,507.12 元及

3,470,918.55 元，平均每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24,732.69 元，2023

年 1-6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1,496,350.80 元，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

状况良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711,019,052.75 元，其中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为 645,838,849.30 元，自有资金为 65,180,203.45 元。公司现金储备充足。

公司拥有稳定持续的现金流入，账面现金及经营回款足以覆盖日常运营现金流出，可

以满足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此次利润分配不会影响公司资金周转和日常经营。 

三、未来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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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来 12 个月可预见的重大资本性支出主要为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外，公司暂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4 日、2023年 7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关于建设特种化学品新材料项目的合

作协议书>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北晟康化工有限公司，并同意公司与

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关于建设特种化学品新材料项目的合作协

议书》，在湖北省宜昌市白洋工业园田家河片区投资建设特种化学品新材料生产基地。

《关于建设特种化学品新材料项目的合作协议书》已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完成签署，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

成签署<关于建设特种化学品新材料项目的合作协议书>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27）。 

上述特种化学品新材料项目第一期拟投资 5亿元（最终项目投资总额以实际投资

为准），建设年产 2.5 万吨特种新材料建设项目，建设期 24个月。公司预计未来 12个

月内拟向该项目投资 2 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总资产的 32.93%、

21.39%，不构成重大资金支出。 

四、本次利润分配前后公司现金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711,019,052.75 元，现金储备充足。公

司 2023 年上半年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51,496,350.80 元，预计 2023 年下半年

亦将保持稳定、持续的现金流入，因此，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以后，公司现金流状

况依然良好。 

五、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的匹配性，是否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是否会对

公司持续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相匹配 

202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2,431,524.62 元，实现净 利 润

28,258,844.53 元。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强，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所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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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前景较好。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368,559,388.98 元（未经审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

49,950,000.00 元（含税），占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的

13.55%；公司未分配利润充足，具备利润分配的基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经营

业绩相匹配。 

（二）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长期以来，公司在产品选择上一直实行“差异化、小众化”的竞争策略，通过前

期深入的跟踪和调研以及多年的研发和工艺技术积累，公司部分核心产品在市场上表

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以及提升市场地位和影响力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未来，以国家对于农药行业发展优化引导政策为方向，以建设“致力

于改善人类粮食结构，助力全球农业发展”为使命，以“致力于打造卓越、安全、环

保、绿色的一流农化企业”作为发展愿景，公司将在牢牢抓住市场发展趋势和充分了

解客户需求的基础之上，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为契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资金

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并形成对新规划的具有良好市场前景产

品的生产落地能力，从而进一步实践“差异化、小众化”的竞争策略，以集群规模效

应在更多细分领域上形成相对优势，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能力、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适当进行利润分配有助于投资者分享

公司的发展成果，提振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经营的信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兼顾了公司

股东的当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形象和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

战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六、公司主要股东的持股情况及不存在向主要股东输送利益情形的说明 

（一）公司主要股东的持股情况 

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公司持股 5%以上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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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蔡丹群 25,820,000 34.89% 

蔡绍欣 15,680,000 21.19% 

英德众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 6.76% 

深圳市前海瑞宏凯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瑞宏壹

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4,200,000 5.68% 

合计 50,700,000 68.51% 

（二）公司不存在向主要股东输送利益情形的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已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并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是基于积极响应相关分红政策倡导以及对公司发展和投资者

利益的综合考虑，所有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取得相应的分红，现金分红对全体股东是公

平公正的，不存在向主要股东输送利益的情形。 

问题二、请结合你公司近三年利润分配的时间、金额、占期末可分配利润的比例、

本次利润分配的资金来源等，说明本次利润分配比例确定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与历

史分红情况是否存在差异，你公司未来十二个月是否计划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是否存在将募集资金间接用于利润分配的情形。 

回复： 

一、公司近三年利润分配的时间、金额、占期末可分配利润的比例 

公司最近 3年实施利润分配的情况如下： 

分红年度 利润分配形式 利润分配金额（元） 分配比例 

2022 年 - - - 

2021 年 - - - 

2020 年 现金分红 20,000,000 10.78% 

注：上表“分配比例”为各分红年度利润分配金额占公司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

的金额的比例。 

二、本次利润分配的资金来源 

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58,844.53 元，其中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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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34,616,420.22 元。因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公司法定公积金

为 45,409,421.41 元，已超过公司注册资本 74,000,000.00 元的 50%，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利润分配可以不提取法定公积金。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公司合

并报表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368,559,388.98 元，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380,288,567.85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方案后两个月内，完成利润分配或者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公司筹划利

润分配方案时，已综合考虑公司账面自有资金余额、分红前可到账的自有资金金额等

因素，公司预计分红前可支配的自有资金余额足以支持本次利润分配的资金需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711,019,052.75 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 645,838,849.30 元，自有资金为 65,180,203.45 元。公司积累的自有资金充

足，可以覆盖本次利润分配的金额。因此，本次董事会提议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中的

利润分配资金来源为公司自身经营积累，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间接用于利润分配的

情形。 

三、本次利润分配比例确定的具体依据和合理性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培育市场长期投资理念，多措并举引导上市公司完善现

金分红机制，强化回报意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等关于现金分红的法律法规，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要求上市公司“具备现

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2020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

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同年 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提出，鼓励上市公司通过现金分红、股份回购等方式回报投

资者，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公司积极响应相关政策倡导，在充分考虑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及在公司长期稳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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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基础上，对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在《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七条中进行了明确，

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百七十七条 利润分配政策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

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应注重现金分红。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和股票二者相结合的方

式分配股利，并优先考虑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在满足购买原材料的资金需求、可

预期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经营利

润和现金流情况进行中期分红，具体方案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在公司年度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最近 3年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3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三）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公司当年实现盈利，在依法提取法定公

积金、盈余公积金后，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每年度现金分红金额不低

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不含年初未分配利润）的 10%，在实施上述现金分配股

利的同时，公司也可以派发股票股利。每年具体的现金分红比例预案由董事会根据前

述规定、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规定拟定，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以下情形之一：（1）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

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超过 3,000 万元；（2）公司未来十二个月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

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四）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

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

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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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

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4、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公司

当年实现盈利，在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后，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

金支出，每年度现金分红金额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不含年初未分配利润）

的 10%。 

（五）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每年度进行一次分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

以进行中期分红。” 

公司十分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是公司切实履行利润分

配承诺及积极响应分红政策倡导的体现，本次利润分配的比例系依据《公司章程》确

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目前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

资金短缺或者其他不利影响。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资金状况相匹配，有利于全体

股东共享公司发展成果，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具备合理性。 

四、与历史分红情况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自 2020 年以来公司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度 利润分配形式 利润分配金额 
各分配期累计可

供分配利润 
分配比例 

2020 年度 现金分红 20,000,000.00 185,549,525.27 10.78% 

2021 年度 - - 254,175,056.97 - 

2022 年度 - - 340,300,544.45 - 

2023 年半年度（拟） 现金分红 49,950,000.00 368,559,388.98 13.55% 

注：上表“各分配期累计可分配利润”数为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数据；“分配

比例”为各分红年度利润分配金额占“各分配期累计可分配利润”的比例。 

2020 年以来，公司在经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的基础上进行分红。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 368,559,388.98 元（未经审计），高于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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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年度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金额，具备按照利润分配方案进行现金分红的能力。

本次利润分配的金额为 4,995 万元，占 2023 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比例为

13.55%，与历史利润分配比例情况不存在明显差异，且本次现金分红具有合理的业绩

基础。 

综上所述，本次利润分配是在公司盈利，且除募投项目之外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

大现金支出的基础上进行的决策，符合《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与历史分红

情况不存在明显差异，具有合理性。 

五、未来十二个月是否计划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项目之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项目实施进度为 75%，该项目预计将于未来十二

个月内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645,838,849.30 元，系募集资

金承诺投资项目“年产 4,500 吨特殊化学品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未使

用余额、公司尚未确定使用用途的超募资金、公司尚未支付的和使用自筹资金已支付

尚未置换的发行费用。如未来十二个月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且募集资金有

节余，公司不排除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在履行相应程序后，将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六、不存在将募集资金间接用于利润分配的情形说明 

请见本公告问题二回复中“二、本次利润分配的资金来源”的回复内容。 

问题三、请补充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审议及表决过程，核查并说明相关内

幕信息知情人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回复： 

2023 年 8月 22日，公司董事长蔡丹群提议，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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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发展情况、股本结构等

因素初步讨论 2023 年半年度拟进行利润分配的事项。 

2023 年 8月 23日，由公司董事长蔡丹群提议，组织证券事务部拟定了公司《关

于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日，公司证券事务部通过电子邮件和即时

通讯工具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

关人员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补充通知，并将

新增议案——《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未来三年（2023-2025 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作为补充通知的附件一并发给上述人员。公司证券事务部通过电

子邮件向上述人员发送《广康生化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有关规定、禁止内幕交易及对

利润分配事项保密的提醒》，向上述人员通报法律法规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有关规定，

提醒上述人员不得公开或者泄露已获悉的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等内幕信

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或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提醒上述人员务必对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事项保密，并将上述人员信息录入至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上业务专区内幕信息知情人专区。 

2023 年 8月 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经与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公司《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2023 年 8月 29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关于 2023 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经过自查，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一个月内无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 

问题四、请核实并说明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一个月你公司接受媒体采访、机构调

研的情况，是否存在向个别投资者透露方案内容等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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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一个月内未接受媒体采访、机构调研，不存在向特定投

资者透露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形。 

公司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电子邮件、电话沟通等方式与广大投资

者保持交流时，亦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问题五、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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